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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市监〔2025〕151 号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

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5—2027 年）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

（2025—2027 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9月19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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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

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5—2027 年）

为扎实开展全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

动，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〈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

查治理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 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市监质监发

〔2025〕74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聚焦高风险工业产品，

针对关键质量问题，突出重点区域和对象，检查一批生产和销售单

位、查处一批不合格产品、惩治一批质量违法违规行为、曝光一批

违法典型案例。到2027 年底前，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有效落实，

基本消除排查发现的重大存量质量安全隐患，有效遏制重大增量质

量安全隐患，重点工业产品质量整体水平稳步提高，为促进全省经

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治理重点

（一）重点产品。包括：危险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车载常压罐

体、水泥、电线电缆、建筑用钢筋、钢丝绳、安全帽、人造板、防

爆电气、消防产品、成品油、农用地膜、化肥、建筑保温材料、燃

气用具、电动自行车及其充电器和电池、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、儿

童和学生用品、老年用品、电热毯、室内加热器、食品相关产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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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电源、建筑防水材料、建筑涂料等25类 86种产品（详见附件）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区域产业特点、消费者投诉、舆情反

映问题等实际，对其他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、强制性产品

认证管理以及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

品开展隐患排查治理。

（二）重点区域和对象。包括：重点产品生产销售企业集聚区、

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、城乡接合部集贸市场和农村市场等区域；电

商平台及平台内本辖区的经营者，特别是电商直播间运营者和本辖

区通过直播销售商品的经营者；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化肥、

电线电缆、成品油、消防产品、燃气用具等舆情反映比较集中、消

费者投诉比较多、在监督抽查中多次发现质量安全问题的生产销售

企业及集中生产销售区域。

（三）重点问题。包括：生产领域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

无证生产、超范围生产、“非标”生产、未检验出厂或出厂检验记

录不全，以及生产过程偷工减料、以假充真（特别是化肥产品的假

尿素、假氯化钾、假硫酸钾、假磷酸二铵）、以次充好等重点问题；

流通领域销售无证、来源不明、无标签标识、质量低劣、不符合国

家标准的产品等重点问题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督促生产销售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对25类 86

种产品生产销售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，全部建立产品质量安全管理

档案，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全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信息采集系统。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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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生产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，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一

责任人责任。依据市场监管总局第75、76 号令，督促生产销售单

位配备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，制定《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

管控清单》，建立健全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机制。组

织辖区内生产销售单位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改，生产

单位以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出厂检验、标签标识管理等为关

键风险点开展自查；销售单位以进货验收、销售台账等关键风险点

开展自查。督促企业逐一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事项，对发现的风险

隐患精准管控、及时整改，并保留整改记录。对自查发现的重大质

量安全风险，督促企业主动报告并采取措施防范化解。〔省局质量

监督处牵头，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组织落实，以下均需各市（地）

市场监管局落实，不再列出〕

（二）加强产品生产源头治理。对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

理的产品，严格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，凡不符合产品实施细则

要求的企业，一律不予批准生产许可证；加强对生产许可证获证企

业证后监管，持续对获证企业生产能力进行监督检查。对实施强制

性认证管理的产品，严查未经认证擅自生产、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

活动中使用，以及伪造、冒用、买卖认证标志或者认证证书等违法

行为；强化证后监督，开展获证产品认证有效性抽查，对于不再符

合认证要求的产品，及时暂停或撤销证书。〔省局质量监督处、认

证检测监管处分工负责〕

（三）开展质量安全隐患现场排查。对25类 86 种重点产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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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企业登记造册，依托中国电子质量监督（e-CQS）系统建立企业

数据库。对照重点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现场排查工作指南，对生产销

售企业进行现场排查。生产企业重点排查关键原材料、生产过程、

出厂检验等关键质量控制点是否到位，生产场所、生产设备、检验

设备等是否符合规定要求，是否存在无证生产、超范围生产、“非

标”生产、偷工减料、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；销售

企业重点排查进货验收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，产品销售台账建立和

执行情况，是否存在标签标识与对应产品不符以及销售无证、来源

不明、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建立现场排查风险隐患清单

和典型案例台账，实行动态销号管理。〔省局质量监督处、认证检

测监管处分工负责〕

（四）强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。结合辖区生产企业

状况、质量安全形势等实际情况，围绕重点产品统筹安排产品质量

监督抽查，对生产企业做到抽查全覆盖，对流通环节合理确定抽查

频次，注重线上线下一体化抽查，建立抽查结果处理快速反应机制。

及时将监督抽查不合格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黑龙

江）并记于涉事企业名下。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，强化区域协

同，实施质量责任生产流通双向追查。对抽查不合格企业和拒检企

业，持续开展跟踪抽查。对抽查发现存在突出质量问题的企业，督

促企业及时纠正问题、消除隐患。对抽查后处理工作处置不力、进

度落后的，予以敦促提醒、约谈、通报。聚焦重点产品，注重从监

督抽查、生产许可、认证监管、执法打假、缺陷消费品召回、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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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、舆情事件等日常监管中动态监测风险隐患信息，有效发现和

处置苗头性风险，对监测发现的风险隐患信息及时分析研判，经核

查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要及时消除化解，实现质量安全隐患早预

警、早处置，防止小风险变成大隐患。〔省局质量监督处、执法局、

质量处、认证检测监管处分工负责〕

（五）开展网售产品质量排查监测。聚焦重点产品和重点问题，

采取“技防＋人防”的方式加强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。在市场监

管总局的统一部署下，指导辖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建立质量安全

风险隐患识别关键词素材库，推动网络交易平台发挥技术优势，加

强对平台内经营者及其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检查监控，提高

发现识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能力，实现事前事中动态拦截管控。

通过线上排查监测、线下核查处置等方式开展滚动式排查监测，对

发现的线索问题进行综合研判，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时下架处

理，追踪溯源，实施源头治理。〔省局质量监督处牵头，网监处、

执法局配合〕

（六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严厉打击无证生产、超范围生

产、“非标”生产、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、销售来源不明和假冒伪

劣产品等严重违法行为，将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记于经营主体名下并

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黑龙江）向社会公示，依法依规

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。对实施生产许可证管

理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违法企业，发证单位要依法撤销、吊销

相关证书。加大行刑衔接力度，对隐患排查治理中发现违法行为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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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构成犯罪的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〔省局执法局、信用处、质量

监督处、认证检测监管处分工负责〕

（七）强化问题整改和应急处置。对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，适

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防止已处置的风险隐患死灰复燃。对重大质量

安全隐患，实施挂牌督办制度，加强跟踪整改，实施闭环管理。要

运用好明查暗访和“三书一函”制度，指导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

落实监管责任，确保排查治理行动取得实效。要强化应急处置，提

升应急处突能力。对重大产品质量事故保持高度敏感，第一时间向

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报告，调查处置过程中及时续

报。〔省局质量处、质量监督处分工负责，执法局配合〕

（八）提升分级分类监管和智慧化监管水平。按照市场监管总

局统一部署，加快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分类、风险分级监管

制度建设，从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属性、行业发展状况、企业履责情

况等方面构建分类分级体系，按照风险高低，实施差异化分类监管，

合理确定现场检查和监督抽查频次。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

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实施意见》，持续推进重点工业产品

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，推动形成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

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。要统筹运用中国电子质量监督（e-CQS）系

统以及“移动市监 APP‘工品查’模块”小程序等智慧化监管手段，

及时采集相关监管信息，打通各业务系统数据，给企业精准画像，

提升智慧监管水平。〔省局质量监督处牵头，省市场主体信息监测

中心、省人才培养发展中心配合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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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促进产品质量水平提升。聚焦隐患排查治理中发现质量

问题的企业和产品，通过“巡回问诊”“质量会诊”“质量培训”

等方式开展质量技术帮扶，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，消除风险隐患。

加大缺陷消费品召回监管力度，确认存在缺陷的，依法督促生产企

业实施召回。实施质量助企惠企活动，增强企业质量和品牌发展能

力，引导企业加大质量技术投入，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赋能质量管

理，加快质量管理成熟度跃升，以质量提升促品牌创建。鼓励有实

力的企业牵头实施重大质量改进项目，促进质量变革创新。〔省局

质量处、质量监督处分工负责〕

（十）强化社会共治。曝光一批典型案例，加强行刑衔接，强

化警示震慑。广泛开展法律法规、质量标准等公益培训，切实引导

企业依法诚信经营。加强质量宣传教育，发布消费提示，提升消费

者质量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。倡导行业自律规范，引导企业自觉承

诺践诺，形成质量安全社会共治格局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，

畅通快速、便捷的举报、投诉、申诉和咨询渠道。〔省局执法局、

质量监督处、认证检测监管处、新闻宣传处分工负责〕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组织发动阶段（2025 年 9月底前）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

管局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建立质

量监督、执法、信用、网监、质量发展、认证认可等条线的协同监

管机制，加强工作调度，做好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，确保工作有序

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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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5 年 10 月至 2027 年 9 月）。各市

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组织力量对重点工业产品

生产销售企业进行全面排查，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督促企业限期

整改，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。加强监督抽查，加大对

不合格产品的后处理力度。推进分类分级监管、追溯体系建设、智

慧化监管等工作，强化综合监管。开展质量技术帮扶和助企惠企活

动，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7 年 10 月至 2027 年 12月）。各市

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对三年行动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注重总结工作

成效和经验做法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。

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巩固提升三年行动成果，持续加强工业产

品质量安全监管，守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高度重视，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压实属地监管责任、行业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

责任，务求取得实效。要运用好明查暗访和“三书一函”制度，指

导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。

（二）准确数据归集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督促属地市场

监管部门运用好中国电子质量监督（e－CQS）系统、“移动市监 APP

‘工品查’模块”小程序及黑龙江省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（工

业产品信息采集系统）等智慧监管平台，及时、准确录入风险隐患

排查相关数据，并确保线上线下数据一致。



— 10 —

（三）规范涉企检查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认真落实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相关要求，规范涉企检查行

为，在保证必要的检查有效开展的同时，防止逐利检查、任性检查，

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

（四）确保工作实效。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注重排查成效，

对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，要加强跟踪整改，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

防止已处置的风险隐患死灰复燃，确保排查治理行动取得实效。要

强化应急处置，提升应急处突能力。对重大产品质量事故保持高度

敏感，第一时间向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报告，调查处

置过程中及时续报。对重大质量安全隐患，实施挂牌督办，加强跟

踪整改，实施闭环管理。

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管局要注重总结经验和成效，形成典型案例

台账。三年行动期间，每年6月底、12月底前分别报送半年、全年

工作开展情况。2027 年 12月底前报送三年行动总体工作情况。重

大情况及时报送。

附件：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重点产品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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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重点产品目录

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

1 危险化学品

溶解乙炔

工业过氧化氢

工业六氟化硫

工业用丙烯酸

工业用环氧乙烷

工业用液氯

商品丙丁烷混合物

水处理剂氯化铁

过氧乙酸溶液

硝基苯

铝粉

化学试剂硝酸铵

2 危险化学品车载常压罐体 危险化学品车载常压罐体

3 水泥 水泥

4 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

5 建筑用钢筋
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

冷轧带肋钢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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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

6 钢丝绳 钢丝绳

7 安全帽 安全帽

8 人造板
胶合板

细木工板

9 防爆电气

防爆电器

防爆电机

防爆灯具

10 消防产品

手提式灭火器

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

洒水喷头

消防水带

防火门

防火玻璃

灭火毯

泡沫灭火剂

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

消防应急照明灯具

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

11 成品油 成品油

12 农用地膜 农用地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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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

13 化肥
磷肥

复肥

14 建筑保温材料

岩棉板

玻璃棉

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（EPS）

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（XPS）

橡塑保温材料

聚氨酯泡沫（PU）

酚醛泡沫板

泡沫玻璃

真空绝热板（VIP）

气凝胶保温材料

改性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（EPS）

硅酸铝

珍珠岩

15 燃气用具

家用燃气灶

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

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

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

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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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

15 燃气用具

工业及商业用途可燃气体探测器

商用燃气燃烧器具

电磁式燃气紧急切断阀

燃气采暖热水炉

16
电动自行车及其充电器和

电池

电动自行车

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

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

17 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 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

18 儿童和学生用品

解压玩具

水晶泥

磁力珠

儿童真煮厨具

婴儿床

儿童乳胶床垫

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

童车

儿童及婴幼儿服装

学生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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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

19 老年用品

老年手机

成人纸尿裤

坐便椅

20 电热毯 电热毯

21 室内加热器 室内加热器

22 食品相关产品

婴幼儿用塑料奶瓶和奶嘴

竹木砧板等竹木制品

一次性餐饮具

23 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

24 建筑防水材料 建筑防水卷材

25 建筑涂料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


